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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B             公告编号：2024-018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对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说明的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 月 26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28 日 15：50 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4-012）。 

一、临时提案基本情况 

（一）提案内容 

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何炜先生等 13 人以股东名义通过邮件

方式递交的《关于提请增加 2023年宁通信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该

通知的主要内容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人何炜与其他流通股东（合计 6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3%）根据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现正式提议在 2024 年 5 月 28 日

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议案《申请设立南京普天员工股权激励及公

司改革发展方案的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1.向大股东定向发行股份募集现金用于购买大股东非上市优质资产、配套融

资转板 A股、并购的资本运作措施。  

2.大股东公告拟经过在境外子公司，通过香港券商，利用部分出口创汇结余

自留资金，以不超过 3 港元增持宁通信股权 1000 万-2000 万股，作为今后股权

激励的备用股份。  

3.提出期权激励方案，行权价 2.5 元-3.5 元，设置必要的经营考核 KPI 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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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让公司管理层和核心技术骨干通过股权激励，把个人工作努力和企业发展命

运紧密相连，实现双向奔赴。  

4.短期内可以先以年报评估值，等额置换部分优质资产进入宁通信。  

以上临时议案，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如通过后，则授权董事会在 24 个

月内组织实施。如因不可抗力导致不可实施，则可再延长 12个月。” 

（二）回复函件 

2024 年 5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公司董事会对提案人员主体资格以及《关于提请增加 2023 年宁通信年度股东

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的内容进行了核查，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的相关

要求，何炜先生等提案人未全部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以及本人亲笔

签名的提案函件或合法有效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公司董事会无法确认提出上述临

时议案的人员是否均是公司股东，临时议案是否全部是由股东本人所提出，故需

补充提交相关证明文件，为此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5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详

细回复何炜先生，要求何炜先生等提案人补充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二、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理由 

（一）主体资格情况 

截至公告发出之日，公司董事会仅收到何炜先生提供的有效身份证明，但未

收到持股证明，通过核查公司最新股东名册，何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4%。公

司董事会未收到除何炜先生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的有效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公

司董事会无法确认满足《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的“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才具有的临时提案资格。 

（二）提案内容情况 

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核查后发现，该提案不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1.《关于提请增加 2023年宁通信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中提出“1.

向大股东定向发行股份募集现金用于购买大股东非上市优质资产、配套融资转板

A股、并购的资本运作措施。”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该项临时议案仅为框架性、战略性论述，没有明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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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体决议事项，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第 2.1.6

条的规定，该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提请增加 2023年宁通信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中提出“2.

大股东公告拟经过在境外子公司，通过香港券商，利用部分出口创汇结余自留资

金，以不超过 3 港元增持宁通信股权 1000 万-2000 万股，作为今后股权激励的

备用股份。”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大股东是否增持公司股权，属于大股东内部决策事项，

提案人提出的该项临时议案，不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

第 2.1.6 条的规定，该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提请增加 2023年宁通信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中提出“3.

提出期权激励方案，行权价 2.5 元-3.5 元，设置必要的经营考核 KPI 指标，

让公司管理层和核心技术骨干通过股权激励，把个人工作努力和企业发展命运紧

密相连，实现双向奔赴。”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该项临时议案也仅为战略性论述，没有明确议题或具体

决议事项，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第 2.1.6条的

规定，该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提请增加 2023年宁通信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通知》中提出“4.

短期内可以先以年报评估值，等额置换部分优质资产进入宁通信。”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该项临时议案也仅为战略性论述，没有明确议题或具体

决议事项，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第 2.1.6条的

规定，该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感谢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0 日 


